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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《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》  
(第 613 章 ) 

《2013 年〈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 
 
引言  
 

為全面實施《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》(第613章 )(《條例》)
下的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制度 (發牌制度 )，勞工及福利局局長根

據《條例》第1(2)條，訂立了《2013年〈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〉(生
效日期 )公告》 (“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”)(載於附件A)，指定 2013
年6月10日為《條例》第2部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 

 
背景及理據  
  
《條例》的法律框架  
 
2.  《條例》旨在透過由社會福利署 (社署 )署長管理的發牌

制度，管制殘疾人士院舍。《條例》包括  -  
 

(a) 制訂法定框架以規管殘疾人士院舍 (包括《條例》的適

用範圍和例外情況，申請牌照、發出牌照、牌照續期、

撤銷牌照、暫時吊銷牌照及拒絕申請的機制，上訴機

制，以及監管及罪行等 )；  
 

(b) 第 24 條賦權勞工及福利局局長訂立規例。勞工及福利

局局長所訂立的《殘疾人士院舍規例》 (《規例》 )載
述有關殘疾人士院舍營辦、管理及監管的規定 (包括人

手及空間的規定、保健及安全規定、罰則及費用等 )；
以及  

 
(c) 第 23 條賦予社署署長發出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》

(《實務守則》)的權力，就殘疾人士院舍的營辦、管理

  
 



 
 
 

及其他管制事宜，訂明詳細的程序、指引及標準 (例如

有關屋宇及消防安全、暢通無阻的通道、一般管理、

保健照顧等方面的規定 )，以便院舍的營辦人遵守。  
 
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 
 
3.  經立法會審議的《條例》已於  2011 年 11 月 18 日開始

實施 (第 2 部有關無牌照／豁免證明書營辦院舍的罰則除外 )。勞

工及福利局局長已同時按《條例》第 24 條訂立《規例》，其後

社署署長亦已按《條例》第 23 條發出《實務守則》。為使個別

殘疾人士院舍有時間作出適當安排以申請新的牌照／豁免證明

書，以及讓社署有時間處理所有申請，當局在《條例》生效日

期起給予 18 個月的寬限期。期間，未獲發牌照╱豁免證明書的

殘疾人士院舍的經營不會被追究。勞工及福利局局長會在 18 個

月寬限期屆滿時發出另一公告，使《條例》第 2 部生效，屆時，

任何人士在未持有有效的牌照╱豁免證明書的情況下營辦殘疾

人士院舍將構成罪行。  
 
4. 寬限期即將屆滿。為配合全面實施發牌制度，我們建議

指定 2013 年 6 月 10 日為《條例》第 2 部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 
 
發牌工作的進展  
 
5.  為配合發牌工作，我們已實施適切的配套措施，以鼓勵

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提升服務水平，並協助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

更多服務選擇。為此，社署已於 2010 年 10 月推出為期四年的

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」。該計劃下，社署會分階段

購買共約 300 個宿位。現時，社署已向六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

購買 245 個宿位，有關院舍亦已成功獲發牌照。社署亦已推行

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經濟資助計劃」，資助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進

行改善工程，以符合屋宇及消防安全方面的發牌規定。  
 
6. 在人手配套方面，社署已邀請各培訓機構根據相關要求

開辦一系列適用於殘疾人士院舍的保健員訓練課程，包括殘疾

人士院舍保健員訓練課程、保健員銜接課程及同時適用於安老

院的保健員統一訓練課程，以便有興趣於殘疾人士院舍服務的

人士選擇報讀合適的課程。目前已有超過 600 名完成保健員訓

練課程的畢業學員根據《規例》註冊為保健員，並在殘疾人士

院舍任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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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為執行發牌制度的法定工作，社署於《條例》生效的同

時，已成立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 (牌照處 )，負責執行各項相

關規定。牌照處的督察隊伍會定期就屋宇安全、消防安全、保

健照顧及院舍管理等方面進行巡查，以確保殘疾人士院舍在人

手、面積設計、樓宇結構、安全措施及照顧質素等方面符合法

定要求。牌照處亦透過不同措施提升院舍的服務質素，包括與

相關部門協調合作處理院舍事宜 (例如與醫院管理局及衞生署協

調，以進行感染控制工作和尋求醫護方面的專業意見 )；為院舍

員工舉辦訓練及講座；向院舍及公眾發放相關資訊等。  
 
8. 社署亦舉辦了一系列的簡介會及分享會，以便殘疾人士

院舍營辦人清楚了解發牌制度的執行細節及申請牌照／豁免證

明書的程序，社署分別於 2011 年 11 月 28 日、11 月 30 月及 12
月 7 日為營辦院舍的非政府機構及私營院舍舉行簡介會，共有

約 500 名代表出席。社署於簡介會上除解釋有關法例要求和執

行細節外，亦派發資料套，內附《實務守則》、申領牌照／豁免

證明書的程序指南、提交殘疾人士院舍圖則的指引及範本、以

及牌照／豁免證明書申請表等。此外，因應立法會議員在審議

《規例》時所提出的建議，社署在 2011 年 12 月 29 日為私營殘

疾人士院舍的營辦人舉辦的簡介會中，除了講解「私營殘疾人

士院舍經濟資助計劃」的詳情外，亦邀請工業貿易署的代表於

會上介紹「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」，提供資料供營辦人考慮申

請貸款，以協助院舍應付相關的財務需要。為了與業界保持溝

通及進一步講解發牌要求，社署於 2012 年 6 月再次舉辦講座及

分享會，協助私營院舍的營辦人及非政府機構代表跟進申請的

程序，以符合相關要求。  
 
9. 為加深公眾人士對殘疾人士院舍的認識，社署在推行發

牌制度的同時編制了一份「選擇殘疾人士院舍小錦囊」，旨在為

有需要入住院舍的殘疾人士及其家屬提供基本的參考資料及指

引，以選擇合適的殘疾人士院舍，並了解殘疾人士在入住院舍

時應留意的要點。  
 
10. 截至 2013 年 4 月 1 日，全港共有 316 間殘疾人士院舍，

包括 217 間津助院舍、21 間自負盈虧院舍及 78 間私營院舍，共

有 276 間殘疾人士院舍已根據《條例》獲發牌照／豁免證明書。

牌照處正陸續處理餘下的申請，並會在寬限期完結前向所有合

資格的殘疾人士院舍發出牌照／豁免證明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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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
11. 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的立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- 
 

刊登憲報  2013 年 4 月 12 日  
 
提交立法會  2013 年 4 月 17 日  
 
生效日期  2013 年 6 月 10 日  

 
 

建議的影響  
 
12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公告不會影

響條例的現有約束力。建議對經濟、財政及公務員會有影響，

詳情載於附件B。建議對環境沒有重大影響。現有殘疾人士院舍

(如不符合法定標準 )須根據所有適用的環保法例及標準進行改

建工程。建議對生產力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 
 

公眾諮詢  
 

13.  立法會法案委員會於 2010 年 7 月至 2011 年 5 月審議條

例草案期間，已深入地審視《規例》擬稿及《實務守則》修訂

版擬稿下的發牌規定和標準。團體代表亦獲邀出席 2010 年 9 月

27 日的會議，提出意見。其後，立法會內務委員會下的《殘疾

人士院舍規例》及《 2011 年〈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〉 (生效日期 )
公告》小組委員會在 2011 年 7 月 22 日成立，共舉行了 5 次會

議，再仔細檢視《規例》及《實務守則》的擬稿，以及發牌計

劃的詳情和安排。  
 
14.  我們在 2011 年 12 月 30 日的康復諮詢委員會和 2013 年

1 月 14 日的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匯報殘疾人士院舍

發牌計劃的進度。就發牌計劃的配套措施，包括「私營殘疾人

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」和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經濟資助計劃」，

我們亦已分別在 2009 年 12 月 18 日和 2011 年 5 月 20 日徵詢康

復諮詢委員會，並在 2010 年 2 月 8 日及 2011 年 6 月 13 日徵詢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的意見。我們亦將於 2013 年 4 月 16 日，

向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匯報發牌計劃的最新進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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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立法會議員和康復界一般均關注部分私營殘疾人士院舍

可能會在法定發牌制度實施後結業而引致住客搬遷問題。就

此，社署已推行在上文第 5 段所述的配套措施，以鼓勵私營殘

疾人士院舍提升服務水平，並協助市場為殘疾人士提供更多服

務選擇。社署亦一直密切監察私營院舍的運作和作出適切安

排，如有個別院舍營辦人考慮結業，牌照處會要求院舍的負責

人提交住客搬遷計劃，並應在院舍結業前最少 30 天以書面通知

住客及其家人或監護人，牌照處會密切留意有關情況，並在有

需要時聯同有關地區的個案服務單位提供協助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6.  我們會於今天發出新聞公報。此外，我們會安排發言人

答覆傳媒和公眾的問題。  
 
 
查詢  
 
17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聯絡勞工及福利局康復專員

蕭偉強先生 (電話：2810 2029)。   
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2013 年 4 月 10 日   
 
 



A



附件B 

對經濟、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

對經濟的影響 

 《殘疾人士院舍條例》(《條例》)已於 2011 年 11 月 18

日開始實施(第 2 部有關無牌照╱豁免證明書營辦院舍的罰則除

外)。有關的立法建議會使《條例》第 2 部在 2013 年 6 月 10 日

生 效 ， 屆 時 ， 任 何 人 士 在 無 牌 照 ╱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情 況 下 營 辦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將 構 成 罪 行 。 一 些 目 前 未 能 符 合 法 定 標 準 的 私 營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可 能 會 因 須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而 增 加 成 本 。 不 過 ， 我 們

已在《條例》生效日期起給予 18 個月的寬限期，並推行配套措

施 ， 協 助 這 些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改 善 服 務 和 設 施 ， 以 符 合 法 定

標 準 。 長 遠 來 說 ， 推 行 發 牌 制 度 可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服 務 質

素 ， 並 有 助 市 場 發 展 不 同 類 別 和 運 作 模 式 的 院 舍 ， 從 而 加 強 持

牌 人 之 間 的 競 爭 ， 這 樣 應 對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更 多 服 務 選 擇 ， 為 私

營殘疾人士院舍市場的發展帶來正面影響。 
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
2 .  為 執 行 發 牌 制 度 的 法 定 工 作 ，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於 《 條

例》生效的同時，已成立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(牌照處)，負

責執行各項相關工作。社署轄下的牌照處現時的人手編制為 12

個 公 務 員 職 位 。 我 們 預 計 牌 照 處 須 增 設 公 務 員 職 位 ， 以 便 在

《條例》第 2 部實施後增加人手，處理牌照╱豁免證明書申請

及 其 續 期 申 請 、 牌 照 ╱ 豁 免 證 明 書 發 出 後 的 巡 查 及 監 管 、 處 理

違 規 營 辦 人 、 處 理 公 眾 查 詢 及 投 訴 ， 以 及 處 理 與 保 健 員 註 冊 相

關 的 事 宜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我 們 會 依 循 既 定 程 序 尋 求 額 外 經 常 開 支

及增加人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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